
行政处罚决定书
邵市生环罚字 (8)[⒛ 25]3号

城步苗族自治县苗岭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: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91430529MA钆 YI丿 M65T

地  址: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双井村 4组
法定代表人:钟训辉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 (听证)情况

我局于⒛25年 6月 16、 17日 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,发现你

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:

你公司于⒛25年 6月 17日 委托一辆湘E19佣D的特种车辆 ,

将从厂内装出来的生产污水倾倒至城步苗族自治县白云大道儒

林世家小区北面约⒛0米处的污水网管井盖内,经现场检查发现

该车辆装有生产废水约 8吨 ,排出的生产废水呈暗红色,被制止

后焦止倾倒,据初步估算倒入管网的生产废水约 1吨。经查明 ,

你公司未落实环评批复要求,有约 260米污水管网未配套修建完

成,生产废水预处理后无法进入城镇污水管网,无法进入县城南

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,且 已正常投入生产。

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勘察笔录、污染源现场监察

记录、照片影像等证据为凭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日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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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条的规定。

我局于⒛25年 8月 18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《邵阳市生态环境

局行政处罚事先 (听证 )告知书》 (邵 市生环事 (听 )告字 (8)

[2025]3号 ),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、申辩和听证的权力,你公

司在规定时间内未向我局提出申辩和听证的申请。

⒛25年 8月 19日 你公司向我局提交了 《关于申请从轻或减

轻行政处罚的报告》,并 已于⒛25年 6月 17日 主动与城步城南

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污水处置协议,主动消除危害、及时

改正违法行为,期 间积极履行生~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。我局于

⒛25年 8月 27日 召开案审委员会集体审议,鉴于你公司主动消

除危害后果,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,且未对社会造成

影响,一致认定你公司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

十二条
“
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

罚 一、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
”
和 《湖南省生

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》 (⒛21版 )第十条第一

款
“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当从轻或减轻处罚: (一 )主 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;” 及第十条第五款
“
当事丿、有主

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意愿的,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启

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 ,与 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生

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。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,当 事人对受损生

态环境进行了修复或者对无法修复地进行了替代修复或赔偿,已

履行全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的,生~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、修



复效果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应当作为从轻处罚的认定依据。
”
的

情形。判断你公司符合从轻情形,决定采纳你公司 《关于申请从

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报告》的意刀J,减少对你公司的行政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我局 《邵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 (听证 )

告知书》 (邵 市生环事 (听 )告字 (8)[⒛25]3号 )和 《邵阳市

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》及你公司提交的 《关于申请从轻或减轻行

政处罚的报告》、《协议书》和 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书》

等为证。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、期限

基于上述事实,依据 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~十

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和《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规定》 (2o21版 )的规定。经我局集体审议,现决定对你公司

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:

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。

收款银行:邵阳农村商业银行爱莲支行

户名:召阝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

贝长乓升: 84012o50000013187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邵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邵

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


诉讼,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逾期不中请行政复议,不提

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,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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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条文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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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》 (⒛21版 )

第十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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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,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 ,

下确定罚款数额。

对符合减轻殁罚情形的罚款处罚案件 , 应当在裁量表裁
定的罚款金额的基础上,减少一定罚款金额,但 一般不超过
法定最低罚款数额的 50%。

当事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意愿的,

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,与 当事
人运成一致意见后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贴偿协议。在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前,当事人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了修复或者对无法
修复地进行了替代修复或赔偿,已履行全部生态环境损害赔
偿义务的,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、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相
关文件应当作为从轻处罚的认定依据。

以及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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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(

序 号 裁量因素 裁量因子

裁量百分值

及时

改正

逾期

不改

正

裁量起点 20% 50%

项目应报批的

环评文件类别

报告表 0% 0%

报告书且未实施排污许可证重点

管理
5% 5%

报告书且实施排污许可证重

理

1管
10% 10%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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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


9
乙
污染防治设施

建设情况

仅建设部分,主体工程即投
用

未建设,主体工程即投入使

入使
0% 0%

用 12% 12%

0
o 建设项日地点

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 0% 0%
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 ⒎添
保护地核心保护 lx、 饮用水
一级保护区外 )

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

饮用垫 杰源二级保护区

白然

水源

6% 6%

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

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
15% 15%

4
排放污染物种

类

未排放污染物 0% 0%

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其
染物

也污
5% 5%

有毒有害污染物

不足 6个月

I3% 13%

5
违法行为持续

时间

0% /

6个月以上不足 12个月 6% /
0
乙 个月以上 ll% /

6

环境违法次数
(两年内,含
本次 )

l次 0% /

2次 4% /

3次 8% /

4次 以上 14% /

’
亻

对周边居民、

单位等造成的

不良影响
(一年内)

无 0% /

有投诉且经核实 5% /

注:l、 本表适用于 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例》第二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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